
 

 

 

 

分测〔2024〕32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落实

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工作，增强师生实验室安全意识和安

全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的

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规定（修订）》

《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准入培

训和考核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结合分析测试中

心（以下简称“中心”）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工作实行中心、分中心、

实验室三级联动管理机制，各负其责。 

 
 



 

第三条  中心主任为中心安全责任人，中心一位副主任分管

中心安全工作，设立中心安全员具体落实中心各项安全工作，各

分中心主任为分中心安全责任人，各分中心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

立一到多名分中心安全员落实安全工作。 

第四条  中心应履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工作职责，

组织制定并实施实验室准入培训和考核工作细则、年度实验室安

全培训计划；更新和完善实验室安全培训内容并维护相应模块考

试题库；建立中心实验室安全培训和考核的工作档案。 

第五条  各分中心负责各实验室的安全准入工作。各实验室

落实本实验室安全准入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建设并持续完善本

实验室的标准操作规程、事故应急预案和风险源台帐；做好进入

本实验室人员的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含加强型培训和考核）工

作并核发本实验室的准入许可；建立本实验室培训、考核和准入

许可的工作档案。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与考核的人员范围 

 

第六条  需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的中心内部人

员：包括中心正职负责人、分管安全领导、各分中心主任、实验

室安全员、全体在职在岗实验技术人员、全体在读研究生。 

第七条  需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的校内人员：包

括需进入中心内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校内其他单位的老师、学

生、实验技术人员等。 



 

第八条  需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的校外人员：包

括因来校短期讲学、进修、研修、合作、学习或被短期聘用等需

进入中心内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的校外人员。 

第九条  因参观、安全检查、临时事项、临时用工等不直接

从事实验工作的人员，经中心确认后，无需参加拟进入实验室的

安全培训和准入考核，但实验室负责人应安排本实验室工作人员

或由本单位安全员全程陪同并做好进入实验室前的安全风险告知

和指引。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准入的条件与要求 

 

第十条  本细则第六条所列人员，须参加由学校和中心组织

的实验室准入培训和考核，并获得《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考试合

格证》（以下简称“《合格证》”）。需要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

动的上述人员，在进入实验室前，除需取得《合格证》外，还需

参加拟进入实验室组织的相关培训和考核，并取得该实验室核发

的《实验室安全准入许可书》（以下简称“《许可书》”）。 

第十一条  本细则第七、八条所列人员，在进入实验室前，

需接受拟进入实验室组织的准入培训和考核并获得《许可书》。 

第十二条  凡操作特种设备、放射性同位素或射线装置、剧

毒化学品等特殊危险实验物品的人员，应按国家、地方有关规定

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取得合格操作证方可上岗。 



 

第十三条  通过学校和中心的实验室准入培训与考核，可获

得《合格证》，有效期 3 年。有效期满持证人员须再次参加培训

和考核。 

第十四条  通过由实验室组织的实验室准入培训和考核，可

获得《许可书》，有效期 3 年。有效期满被许可人员如需继续进

入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或进行实验室管理工作，实验室负责人

应再次对其进行培训和考核，重新签订《许可书》。 

第十五条  未通过或未参加准入考核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

开展实验活动或进行实验室管理工作。 

第十六条  通过准入考核的人员，若因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或

学校、中心、实验室的相关规章制度或要求，造成重大实验室安

全隐患或实验室安全事件（故），其《合格证》和《许可书》一

并作废。如需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须重新参加培训和考核。 

 

第五章  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与考核内容 

 

第十七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通用要求、行业标准、指

南、技术规范以及学校相关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实验室安全基本知识，包括实验室消防、水、电、气、

仪器等基本安全知识。 

（三）《中山大学实验室安全手册》相关要求。 



 

（四）化学安全、辐射安全、仪器设备安全、生物安全、特

种设备安全等专项安全知识。 

（五）中心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 

（六）实验室的规章制度、仪器使用安全操作规程以及与本

实验室特点相关的安全知识及要求。 

 

第六章  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与考核方式 

 

第十八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采取在线学习和线下培训相

结合的方式。相关人员可登录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网站实验室安

全考试系统进行在线学习。中心每年根据第十七条内容要求，组

织开展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 

第十九条  实验室安全准入考核采取在线考核和线下考核

相结合的方式。相关人员登录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网站实验室安

全考试系统接受考核，考题满分 100 分，达到 90 分以上为合格，

考试合格者将获得《合格证》。 

第二十条  相关人员要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需参加由

实验室组织的考核，考题满分 100 分，达到 90 分以上为合格；试

题应包括本实验室规章制度、操作流程、涉及的安全风险、安全

防控和应急处置措施等主要内容。考试合格者将获得《许可书》。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对于未按本细则要求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培

训和考核即开展实验活动的相关人员，一经发现，中心将限制其

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活动或管理活动。 

第二十二条  未按要求参加实验室安全准入培训和考核即

开展实验活动，如造成实验室安全事件（故），将视情节轻重，相

应追究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员的安全事件（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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